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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國民中小學義務教育是每個國民應接受的教育，其教育對象來自鄰近地方，

只要是當地學齡孩子就可以入學，因此國民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與所處當地

環境關係特別密切。學生和家長目前在地方社區生活，學生未來也很有可能留在

地方產業工作、生活，地方產業的負責人和員工很可能是學校的家長或校友，對

於地方國民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抱持關心。 

本文就地方產業與國民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合作的可行性，進行初步的

探討。 

二、地方產業和國民教育階段學校的關係 

(一) 地方產業的成員與國民教育階段學校的關係 

地方產業的成員，為了工作需要，往往居住在當地，可能是學校的家長。當

地人就業有地利之便，地方產業的成員也可能是學校的校友。 

地方產業的成員，也可能和學校並沒有任何關聯，但由於產業和學校所在地

位置相近，可以建立良好的關係。 

(二) 地方產業與國民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可行的合作方式 

1. 地方產業提供金錢和物質資源 

地方產業或校友基於對學校的獨特情感，往往有意願協助學校，最主要方式

為提供資源，包括學生獎助學金、午餐補助、圖書捐贈等。或者資助學校辦理教

學活動，如推廣英語教學、書法教育、閱讀教育、課後輔導、孝道（柯博文，2017）

等。生產日常用品的中小企業，如整理箱、塑膠椅、文具等，也可以提供公司產

品給學校。學校收到捐贈後，可以開立收據，供產業申請抵稅之用。 

教育部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頒布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（教育

部，2013），並建立學校教育儲蓄戶網站，由各校訂定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，自

行規範教育儲蓄戶的審查和執行管理，若學校或學生有需要，得上網站公開勸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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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作法立意良善，但效率平平，以民國 107 年 11 月 25 日查詢「愛的關懷-

需要幫助的學生」，亦即全國各級學校提出之公開勸募個案，查到 334 個個案，

其中勸募達成率達 50%者只有 21 個，而勸募成效為零者達 231 個，佔將近七成。

王秀琴（2016）發現在年度賸餘款再使用年限延長或無限制、捐款人主動捐款大

於學校募款需求、非屬教育儲蓄戶之扶助經濟弱勢學童補、捐助款增加或有執行

優先順序考量時，易使教育儲蓄戶執行率下降。 

筆者曾接觸國民中小學和其鄰近地方產業，都使用過學校教育儲蓄戶平台，

但產業覺得並不便利，雖然仍持續利用學校教育儲蓄戶平台捐款，卻更樂意直接

捐款給鄰近國中小，仍然可以取得抵稅憑證。王錦裕（2007）也指出屏東縣國小

校長、主任、教師大多認同籌募財源對象以「營利組織」、「非營利組織」、「社區

人士」為主。學校實際勸募的對象最常為「社區人士」、「學生家長」。 

2. 地方產業提供參訪機會 

近年來出現許多觀光工廠，主要是由地方產業將部分工作和營運情形呈現，

供民眾參觀了解，民眾參觀之後，可能在觀光工廠進行零售的消費，對產品的行

銷也有好處。游適華（2017）發現，產業經營者若具有高度企圖心，可促使產業

得以導入知識經濟轉型成功，除善用產、官、學各項資源調整體質、爭取曝光外，

更推出具獨特性的體驗活動，深化旅遊教育意義，並營造社群媒體的聚焦。 

地方產業將會需要新進員工，學校則需要進行職業教育，二者應該可以適度

連結。目前的職業教育，往往是由下一個教育階段的學校辦理，例如由國中邀請

高職協助，為國小學生辦理職業體驗活動，但能辦理的職業群有限。如果能結合

地方產業資源，辦理參訪或職業體驗，或許可以達到雙贏。 

3. 學校配合辦理活動、比賽 

當學校和地方產業合作關係良好，可以互相配合辦理活動。 

例如學校舉辦運動會、園遊會、或教師餐會等，可以邀請產業來參加。許多

產業舉辦比賽，邀請學生來參加，例如某公司每年舉辦賀年卡繪畫比賽，頒發獎

金獎狀給學生，學生得獎作品則做為公司年度賀年卡或年曆之底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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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可能產生的問題 

(一) 學校和地方產業難以媒合 

學校和產業畢竟較缺乏聯繫管道，兩者的關聯難以建立。學校教育儲蓄戶扮

演珍貴的媒合角色，可以幫助產業找到需要幫助的學校，也可以幫學校找到資

源。許多缺乏聯繫管道的學校，還是透過學校教育儲蓄戶平台，募得推動校務所

需的資金。 

(二) 學校和地方產業對需求認定的共識 

學校往往是傑出校友或地方產業想要回饋的目標，然而在需求的認定上，需

要建立共識。 

許多地方產業主動提供獎助學金，條件是給予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等經過

身分認證的學生。地方政府如區公所對於這些經濟弱勢身分別的資格限定，是以

家庭總收入、動產和不動產來規範，審查則以全戶之財產稅賦證明及最近一年之

薪資證明（必要時提供勞、公、農、漁保等投保薪資證明）為主（臺南市政府社

會局，無日期）。但臺灣社會地下經濟發展的情形，和不動產價值和價格，上列

稅賦證明和薪資證明很難完全真實區分經濟弱勢與否，執行業務之基層行政人員

作為審查者，常面臨行政裁量權之模糊地帶（陳意青，2013），許多家庭因為祖

產的不動產而失去資格，也有少數經濟狀況不差的家庭取得低收入戶身分。 

(三) 產業對校務的干預 

當產業提供學校資源，雖然取得抵稅憑證，對產業也有好處，但產業可能因

此更加關心學校，而有意了解或干預校務。 

以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來說，因為轄下有數百所學校，數量龐大，經費有限，

僧多粥少，學校若需要經費辦理教育活動，必須另外寫計畫向地方政府申請，並

遵守規範執行，執行計畫後要上報成果，而所獲得的經費往往並不多。對地方產

業而言，若合作對象限於地方幾所學校，大可以提供相對於政府更多的經費。 

若學校和產業能建立相互之間的信任關係，其實中小型地方產業並不會經常

干預學校校務，若有設立慈善或教育基金會，有專人負責營運，則可能會比較關

切學校如何運用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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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語 

臺灣人心善良，中小企業林立，許多地方產業獲利之後，亟思回饋社會，當

地的國民教育學校、或是自己的母校，往往是優先考量的目標。如果學校能善用

地方產業的社會資源，就可以為學生多安排教育活動，同時產業也滿足了回饋社

會的心願，並且捐款可以抵稅，可說是雙贏的局面。 

地方產業和國民教育的合作，關鍵在於學校對於校務發展和學生圖像是否有

構想。獲得經費之後，為了執行教育活動，實施校本課程，教職員工作量會增加，

但能對於學生的身心發展有所助益，值得嘗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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